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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５章和７．２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４８）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常州市钱瞡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国家康复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山西澳瑞特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樊金成、王保华、戴东、山西澳瑞、毕建明、申林、于娟娟、陈南方、胡敏、贾亚玲、

张红涛、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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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器械　安全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康复训练器械（以下简称器械）的术语定义，在安全方面的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身体功能障碍者，在康复训练场所或家庭，在康复医师或护理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训

练的器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７０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９２７２—２００３　健身器材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康复训练器械　狉犲犺犪犫犻犾犻狋犪狋犻狅狀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用于身体功能障碍者进行康复训练的器械。

３．２

训练位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器械上满足一个人至少完成一种训练功能的位置。

４　总则

４．１　器械应符合身体功能障碍者康复训练运动规律，并具有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和适应性。

４．２　本标准只规定了一般器械在安全方面的通用要求，不能覆盖各类特定器械可能存在的全部潜在危

险。器械除符合本标准安全通用要求外，制造商还应规定相应器械的具体技术要求以指导生产。

５　安全通用要求

５．１　整体结构设计要求

５．１．１　训练位

５．１．１．１　器械在使用过程中，不应存在训练位与训练位之间或同一训练位之间的器械干涉、运动范围

干涉、人体干涉等现象。

５．１．１．２　乘坐轮椅直接训练的运动位，应符合：

ａ）　在使用者操作位置的左右各３５０ｍｍ及高１５００ｍｍ空间内应无任何障碍；

ｂ）　在使用者操作位置的前后应有放置轮椅的空间，其中使用者身体重心向后空间应大于

４００ｍｍ，向前空间应大于７００ｍｍ；

ｃ）　使用者手臂伸展操作时，器械的活动范围应控制在双臂伸展前后、上下活动的范围，如图１所

示的内弧范围内，最大极限不应超出外弧线的范围；

ｄ）　在使用者操作部位的台面下边缘高度至地面应有大于６００ｍｍ，纵深大于４５０ｍｍ的无障碍空

间，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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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臂伸展范围

单位为毫米

图２　无障碍空间

５．１．２　剪切、挤压部位和旋转活动部件

５．１．２．１　在训练位正常训练状态下，使用者可触及的区域内，不应存在被剪切、卷入、挤压或碰撞的

可能。

５．１．２．２　在器械高１８００ｍｍ以下，处于训练位正常训练状态时，使用者可触及范围的活动部件与相

邻的活动或固定部件的距离应大于６０ｍｍ，若仅危及手指，则应大于２５ｍｍ；若活动件与固定件的距离

保持不变，其间距应大于１０ｍｍ。

５．１．３　刚性碰撞部位和移动重块

５．１．３．１　器械活动部件和固定部件发生刚性碰撞的部位，应设置接触面积不小于１０００ｍｍ
２或直径不

小于３６ｍｍ的弹性缓冲装置。例如：安装橡胶垫等缓冲装置。

５．１．３．２　器械上所有重块移动范围应按康复训练使用时的要求加以限制，不应出现无法控制的偏摆现

象。除非特殊移动外，堆码式重块的移动应能自如地返回静止点。

５．２　安全防护装置

５．２．１　下肢摆动训练的器械，应有上肢依托防护装置，以确保使用者上下器械或训练中能够安全依托

保护，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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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上肢依托防护装置

５．２．２　圆形依托防护装置直径应大于３６ｍｍ，矩形依托面的宽度应大于４０ｍｍ，依托面的棱角半径犚

应大于１０ｍｍ，其余棱角半径犚应大于２．５ｍｍ。

５．２．３　器械座位上应有防止使用者身体滑脱的护栏或防护带。

５．２．４　高于５００ｍｍ的器械两侧应设有安全抓握杆，其高度尺寸应为８５０ｍｍ或可调节；当设置两层

抓握杆时，下层高度尺寸应为６５０ｍｍ。

５．２．５　抓握杆末端应向下≤９０°成弧形转角或安装保护套。

５．２．６　踩踏类器械的踩踏板（垫）应安装牢固，使用中无转动或移动，并具有防滑功能。

５．２．７　以晃动形式运动的踏板，其主动方向和易滑脱方向应设置高度不低于２０ｍｍ的防滑凸台、护板

或以其他形式固定足部；相邻运动的两踏板的间距小于６０ｍｍ时，应设置内侧防滑凸台、护板或以其他

形式固定足部，防止滑落。

５．２．８　进行站立训练或其他需要的器械应配有腰部、腿部防护带或其他辅助保护装置，防护带宽度应

不小于８０ｍｍ。

５．２．９　训练中与人体接触的倚靠部位或其他必要部位应采用软包防护。

５．２．１０　如果配重移动重块移动时不在使用者的视野范围内，除使用者一侧外，其他各侧面应设置防护

挡板，以防第三方意外进入训练区。

５．３　部件结构设计要求

５．３．１　手握持件

５．３．１．１　用于承载的环形手握持件材料直径应为２０ｍｍ～３０ｍｍ。

５．３．１．２　用于承载的杆状手握持件，圆形时材料直径应为３０ｍｍ～４５ｍｍ，矩形时材料宽度应为

３０ｍｍ～４５ｍｍ。

５．３．１．３　必要时，应装配把套，并适合手的握持、防滑、无转动现象，不应因配合不当和震动等导致脱落

现象。

５．３．２　阶梯台阶

５．３．２．１　阶梯台阶的梯面应平整、防滑，不应采用无踢面（见图４）和有凸缘（见图５）的直形台阶，当无

法避免使用带凸缘的台阶时，其凸出踢面的距离应≤５ｍｍ。

图４　无踢面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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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有凸缘阶梯

５．３．２．２　梯段内侧宽度应≥５００ｍｍ，梯面深度应≥３００ｍｍ，踢面高度应≤２００ｍｍ。

５．３．２．３　梯道两侧应安装抓握杆，梯面两侧应设有高度≥３０ｍｍ的安全挡台（见图６）。

图６　安全挡台

５．３．３　调节和锁定装置

５．３．３．１　器械的可调节部位应配有锁定装置，并应易于操作，锁定安全可靠，易被使用者识别和安全

使用。

５．３．３．２　调节部件，如手柄、操作杆等不应与使用者的活动范围相干涉。

５．３．３．３　器械的转动部件应安装止退装置。例如：安装止退垫圈或止退螺母等。

５．３．３．４　各类调节和锁定装置应在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手动操作。

５．４　整机稳定性要求

５．４．１　自立式器械应着地平稳，底脚与水平面的差值≤２ｍｍ，并在使用中不应产生晃动。

５．４．２　自立式器械按６．３．２做稳定性试验时，其倾翻角不应小于１０°。

５．４．３　自立式器械应可靠定位，按６．３．３试验时不应产生位移。

５．５　机械强度要求

５．５．１　静载强度要求

５．５．１．１　承载人体全部重量的装置应能承载力２０００Ｎ±２％，承载部分重量的装置应能承载力

７５０Ｎ±２％，按６．４．１静载试验后，悬臂支撑物（悬臂表面）变形量犳不得超过犳＝１／１５０，主体支撑结构

尺寸不得超过犳＝１／１００（见图７），其他变形不超过１％，并不应有任何裂纹、破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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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变形量测量

５．５．１．２　使用防护带的器械，其防护带应能承载１０００Ｎ±２％，按６．４．２静载试验后，应能牢固连接无

任何损坏。

５．５．１．３　加载用的牵索的抗断力按６．４．４试验应能达到最大额定阻力源的六倍。

５．５．１．４　人体悬吊带或吊兜的额定载荷力应 ≥２０００Ｎ，按６．４．３静载试验后，应能牢固连接，无任何

断裂、松动等损坏。

５．５．１．５　把手、抓握杆应能承载１０００Ｎ垂直力、５００Ｎ水平力，承载时不应有超过犳＝１／５０的变形；

按６．４．５静载试验后，应无任何断裂、松动等损坏。

５．５．１．６　把套应能承载７０Ｎ的拉力，按６．４．６进行试验后不应被拔出或松动。

５．５．２　疲劳强度要求

器械使用中运动的部件，按６．５进行疲劳试验后不应产生任何裂纹、破损等损坏，并仍满足标准的

各项功能。

如器械包括两个或多个单独的功能部件，需分别进行疲劳性能试验。

５．６　外观要求

５．６．１　长度大于８ｍｍ的硬制件外露突出物，其尾端均应倒圆或采用其他方式予以防护。倒圆半径不

应小于５ｍｍ。

５．６．２　螺钉的外露长度不应超过其螺距的２倍，突出部分不允许有锐利尖端和毛刺，或其端部应有光

滑的螺母帽覆盖。

５．６．３　硬质材料的边缘和尖角，应有半径大于２．５ｍｍ的圆滑过渡或其他永久保护件予以防护。

５．６．４　硬质管材末端应有部件或管塞封堵，且不应有因封堵件老化、配合不当、振动及轻度人为损坏等

原因导致脱落。

５．６．５　焊接件焊缝表面应均匀平整，不应有漏焊、虚焊、焊瘤、夹渣、裂缝、烧穿、飞溅物等缺陷。

５．６．６　木制件榫结合处应结合牢固，外表结合处缝隙不大于０．２ｍｍ。加工表面不应有崩茬和刀痕，

表面和边缘不应有毛刺、虫眼，尖角应倒钝。

５．６．７　薄木和其他材料贴面的拼贴应严密、平整，不允许有脱胶、鼓泡、凹陷和压痕等；人造板制成的部

件应进行封边处理，封边条不允许有脱胶、鼓泡。

５．７　软包要求

５．７．１　座垫、靠背等各种软包填充物应充盈饱满，缝边应牢固规整，外表面不应有皱褶、褪色、跳线和破

损等缺陷。

５．７．２　与人体接触的零部件不应采用玻璃纤维等对人体有刺激的增强材料。

５．８　表面涂层

５．８．１　钢铁制件（不锈钢除外）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如：电镀、喷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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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　喷涂件表面色泽应均匀，光滑平整，不允许有露底、起泡、脱落、开裂、漏挂和明显的擦伤、碰伤等

缺陷。

５．８．３　镀层件表面应色泽光亮、均匀，不应有锈蚀、露底、鼓泡、剥落和明显的划伤、毛刺等缺陷。

５．９　环保要求

５．９．１　器械在正常使用时产生的噪声不应大于声压６０ｄＢ（Ａ）。

５．９．２　器械使用的橡胶、塑料、皮革、木材等非金属制品和金属制品的表面涂层，不应存在感官能察觉

到的异味，原材料及涂料应符合有关环保的规定。

５．１０　电器安全

器械的电器安全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的有关规定要求。

５．１１　安全使用寿命

制造商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示器械的安全使用寿命。

５．１２　固定安装在墙体、地面或顶部器械的安装要求

５．１２．１　器械安装后尺寸应适合使用者。

５．１２．２　器械不应安装在盲道或无障碍通道上。

５．１２．３　器械安装应避免水、电、气、光缆等各类地下管线。

５．１２．４　室外安装的器械还应符合ＧＢ１９２７２—２００３中５．７．１、５．７．２、５．７．３的要求。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环境

６．１．１　除非另有说明，全部试验应在１５℃～３５℃的环境温度中完成。

６．１．２　除非另有说明，全部试验应在器械可调范围调至最大状态下进行。

６．２　一般检验

６．２．１　装配、结构、外观及无数据要求的项目，采用目测、手感、试用、观察等方法评定。由３人共同检

验，以多数相同结论为评定结果。

６．２．２　结构尺寸测量用游标卡尺、钢卷尺、钢板尺或专用量尺测量。

６．３　 稳定性试验

６．３．１　着地平稳性试验

将试验器械放置在平板上，用塞尺测量某一底脚与平板间的距离，应符合５．４．１。

６．３．２　倾翻稳定性试验

器械承载１００ｋｇ试验假人或体重相当试验人员（可配重块），按正常训练状态的摆动方向或最不利

稳定的方向，从水平开始倾翻，记录倾翻角度，精确到０．１°。

６．３．３　可靠定位试验

器械按说明书的要求放置，在受力方向通过器械的主架结构中间部位施加２００Ｎ±２％ 水平拉力

或推力，观察是否产生移动。

６．４　 静载试验

６．４．１　承载部位

对器械的最主要受力位置施加静载荷（见５．５．１．１）保持５ｍｉｎ，卸载后检查是否符合５．５．１．１的

要求。

６．４．２　防护带

器械上的防护带按使用要求连接固定后，对其悬挂１０００Ｎ±２％ 静载力保持５ｍｉｎ，卸载后检查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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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５．５．１．２的要求。

６．４．３　牵索的抗断力

将牵索的一端固定，在另一端施加最大额定阻力源的六倍载荷，保持５ｍｉｎ，卸载后检查是否符合

５．５．１．３的要求。

６．４．４　人体悬吊带或悬吊兜

对器械上的人体悬吊带或悬吊兜按使用时的方式施加２０００Ｎ±２％ 载荷力，保持５ｍｉｎ，卸载后检

查是否符合５．５．１．４的要求。

６．４．５　把手、抓握杆

在部件长度的最不利点分别施加１０００Ｎ±２％ 垂直力、５００Ｎ±２％ 水平力，保持５ｍｉｎ，卸载后检

查是否符合５．５．１．５的要求。

６．４．６　把套

器械安装的把套按图８所示的方向及方法施加拉力７０Ｎ±２％，保持５ｍｉｎ，试验后卸载检查是否

符合５．５．１．６的要求。

　　注：把套加载方法。

１———方法１；

２———粘合剂固定的对开管口；

３———方法２；

４———粘合剂固定的边带（用细绳固定至牢固粘合）。

图８　把套加载方向、方法

６．５　疲劳试验

试验尽量在接近正常训练的频率或小于１Ｈｚ下进行，且避免冲击。对移动的部件超过允许运动范

围８０％条件下，循环不少于１０００００次。卸载后检查是否符合５．５．２的要求。

６．６　电器安全试验

按ＧＢ４７０６．１的相应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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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噪声检验

器械置于背景噪声比测点声压级低１０ｄＢ的环境中，在额定负荷产生噪声最大的运行状态下进行

测量。

测量传声器在正对被测声源处狉＝１ｍ的测量半径上对称选择４点分别测量，取最大值。见图９。

图９　噪声测点

６．８　室外地面安装器械检验

安装在室外地面的器械，安装检验按ＧＢ１９２７２—２００３中６．７。

７　标志与标签、警告标记与注意事项

７．１　标志与标签

器械的标志、标签应清楚、耐久并至少标有如下内容：

ａ）　使用者的最大体重；

ｂ）　制造厂家的名称或其他识别方法；

ｃ）　产品类型和（或）编号；

ｄ）　制造日期或出厂日期；

ｅ）　在调节件上，标注最大调节范围；

ｆ）　配重块质量。

７．２　警告标记与注意事项

器械应永久性标记清楚如下相关内容：

ａ）　在无人监护情况下禁止使用器械的警告标记；

ｂ）　老人、儿童、智障者等使用器械的警告标记；

ｃ）　不当操作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警告标记；

ｄ）　使用器械必须予以注意的事项；

ｅ）　其他必须警示的内容和事项。

８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下列信息：

ａ）　委托试验单位的名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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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代理商的名称、地址；

ｃ）　试验单位的名称、地址；

ｄ）　产品的名称、型号和编号；

ｅ）　供应商提供产品的名称、型号和编号；

ｆ）　器械的照片；

ｇ）　试验日期；

ｈ）　产品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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